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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便利化，完善监管措施，现就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的有关问

题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所称“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是指境外投资者（含港澳台投资者，下同）以

合法获得的境外人民币来华开展新设企业、增资、参股或并购境内企业等外商直接投资活动。

境外投资者依照国家现行外商投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有关政策办理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

的有关手续。

二、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及所投资外商投资企业的再投资应当符合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及

有关规定的要求，遵守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的有关规定。

三、外商投资企业不得使用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的资金在中国境内直接或间接投资于有

价证券和金融衍生品（战略投资上市公司除外），以及用于委托贷款。

四、商务主管部门在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批复中应写明“境外人民币出资”字样、人民

币出资金额及本公告第三条要求，并将批复文件及时抄送同级人民银行、海关、税务、工商、

外汇等部门。

五、境外投资者申请将原出资币种由外币变更为人民币的，无需办理合同或章程变更审

批，可按照外商投资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要求，到有关部门和银行办理登记、开立账

户、资金汇兑等手续。

六、境外投资者以从中国境内所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获得但未汇出境外的人民币利润以

及转股、减资、清算、先行回收投资所得人民币开展直接投资的，仍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七、以上措施自2014年1月1日起实施。《商务部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

知》（商资函[2011]889号）和《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商务系统实施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管理相

关问题的通知》（商办资函[2011]1171号）自本公告实施之日起停止执行；此前商务部关于跨

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的规定与本公告不符的，以本公告为准。

商务部

2013年12月3日

Print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f/201312/20131200426357.shtml
javascript:window.print()

